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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圣神内合一

斐理伯人書 2:1-11

弟兄姊妹們：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、愛的勸勉、聖神的交往、哀憐和同

情，你們就應彼此意見一致、同氣相愛、同心合意、思念同樣的事，以滿全我的

喜樂。不論做什麼，不從私見，也不求虛榮，只存心謙下，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；

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，也該顧及別人的事。

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：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

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舍的，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

一見如人；他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，天主極其舉揚他，

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名字，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

耶穌的名字，無不屈膝叩拜；一切唇舌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，以光榮天主聖

父。

宗徒顯然很喜歡斐理伯教會，並鼓勵她以極大的誠意繼續已經開始的道路，同時

也在我們眼前豎起了一面鏡子，讓我看看當下我們的教會和團體是怎樣的？教會

的狀況如何？我們如何處理彼此間的關係？我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使人平

安？



讓我們看看這些陳述：

” 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、愛的勸勉 ”

這裏涉及到兄弟間的矯正層面。矯正的目的是為幫助弟兄或姊妹更好地與天主同

行。與此相聯系的是我們自己的表樣應該具有示範的作用。在這段文字中，”愛

的鼓勵 “一詞直接用在基督內的勸勉之前。宗徒用這個詞，想強調的是應該以內

在的動力感動我們去迎接和支持信仰內的弟兄姐妹。這種態度貫穿了整篇經文的

第一部分：在聖神內的弟兄之愛!

這構成了在主內建立的共融：對主內弟兄姊妹的整體肯定。這不應該僅出自於同

情心或親情的親密，而應該完全被聖神所浸透，反映出耶穌基督的愛。

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，我們意識到，我們的心必須要有很大的轉變，才能成為能

夠有這種愛的人。因著恩寵之下的內心湧動，我們容易在感受到面對這種愛的挑

戰的力量! 而天主的恩寵也確實使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!

但從長遠來看，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走自己的路，在內心深處努力，因為野心和

虛榮出自我們的內心，必須在那裏克服。我們要自問的關鍵問題是：是否注意並

鄭重對待自己內心的陰影？或者更準確地說。我們是否準備好了認識自己， 是

否還在逃避、壓抑錯誤？



由此，我們能夠解決自我認識的問題。不要忘記，在對天主有了認知後，自我認

知就最為重要了。在天主助佑下，我們應該能夠自我認知。我們可以向聖神求告，

求祂給我們經由祂的更深觸動，祂會答應我們，在祂的助佑下，我們能夠去除一

切愛的阻礙，讓自己成為照亮他人的光。

在所有必要的內在轉變中，都要關注基督的表樣。因著基督門徒的身份，我們將

完成依靠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事：兄弟之愛的共融，在主內的合一，與耶穌基督內

的生命相一致的意志。


